附件4

国家专利协同运用试点单位培育工作指引（高等学校、科研机构）

	主要任务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国家知识产权局
支持措施

	一、建立专利导航决策机制和运行体系
	（一）建立专利导航科技创新的决策机制
	1.瞄准国家战略导向和产业重大需求，实施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项目，找准融入产业创新体系的重点产业领域。

2.开展重点产业领域专利分析，明晰专利布局趋势和产业竞争态势，引导技术突破路径和知识产权前瞻布局。

3.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面向合作对象的产业布局结构与专利实力定位等开展专利分析，提高与地方政府、产业园区或企业项目对接的匹配度。

4.在重大科研项目的选题立项、试验研究、成果产出的全过程开展专利导航，提高研发起点，调整技术路线，防范知识产权风险，培育形成高价值专利或专利组合。
	1.建立专家指导机制，制定考核指标，开展工作指导和年度考核。

2.开展专利导航与专利运营综合业务培训，鼓励试点单位充分利用国家局已有专利导航项目成果。
3.与有条件的单位开展干部交流，加强工作联系和人才培养，提高专利导航和知识产权管理能力。

	
	（二）加强专利导航工作的信息和人才支撑
	5.整合专利数据、科技文献、产业信息等资源，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平台或工具，建立专利导航信息支撑平台。

6.建立科研项目知识产权专员，图书馆、文献情报中心等内部机构和外部专业化服务机构共同参与的专利导航服务支撑体系。
7.培养与知识产权创造规模、运营需求相适应的专利导航和知识产权运营人才队伍。
	

	二、开展专利协同运用和专业化运营
	（三）组建和参加产业知识产权联盟
	8.以专利联合研发与协同运用为纽带，围绕重点产业领域，积极构建与政府、企业、金融资本和服务机构等共同参与的专利协同运用体系。
	4.根据试点单位工作进展和业务基础，选取部分重点单位，给予一定项目经费支持。

5.在专利导航试点工程的框架内，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其它单位建立专利协同运用对接机制。

	
	（四）开展订单式专利研发和运营
	9.参与实施企业运营类专利导航项目，推动建立企业主导的订单式专利技术研发机制，以获取核心专利为目的，开展研发创新和专利运营。
	

	
	（五）推动知识产权创新创业
	10. 加强专利技术二次开发和孵化，推动科技成果以许可方式扩散。

11.依托现有大学科技园、各类校（院）地合作基地等平台，推动知识产权创业和专利技术产业化，为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知识产权服务。
	

	
	（六）开展专业化知识产权运营
	12.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开展知识产权分级分类管理。

13.明确技术转移机构功能定位，强化其知识产权申请、运营权责，推动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运营机构。
	


